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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政发〔2016〕14 号 
 

 
 

 

校直各单位： 

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

改革的通知》（桂财库〔2012〕46号）、《关于加快推进全区公

务卡制度改革的通知》（桂财库〔2012〕60号）精神，我校从

2012年 9 月起逐步推行公务卡结算业务，并制定了《河池学院公

务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院政发〔2013〕19号）。但由于教职工使

用公务卡结算强制性不够、公务卡使用频率偏低、“休眠卡”数

量较多等问题造成了推进公务卡结算制度进展缓慢，明显制约了

公务卡结算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，同时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在巡视

过程中指出学校在使用公务卡结算中推进缓慢，未能严格执行相

关规定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自治区关于推进公务卡制度的要求，

现就我校重申强制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我校已为教职工办理中国建设银行公务卡，已收到公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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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的教职工请按中国建设银行公务卡要求开通（已自行办理公务

卡但尚未将卡号报财务处的，请在 3 月31日前报财务处资金科）；

尚未开通、未办理公务卡或已丢失公务卡的，请于 3 月31日前到

财务处资金科领表办理。 

二、按照规定，办公费、印刷费、咨询费、手续费、邮电费、

物业管理费、差旅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租赁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

公务接待费、专用材料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商品和服务类

公务支出，须通过银行转账（指由财务对公转账，下同）或使用

公务卡结算。 

单次消费额度在 5 万元以上的大额商品和服务类公务支出，

应当通过银行转账结算；单次消费额度在 5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

的商品和服务类公务支出，应当通过银行转账或公务卡结算；凡

是具备刷卡条件的，单次消费额度在 500 元以下的小额公务支出

也应使用公务卡结算；不得化整为零、弄虚作假。 

三、自2016年 4 月 1 日起，上述公务支出未按规定使用公务

卡消费或通过银行转账的，财务处一律不予授理和报销。原来使

用转账方式结算的，可继续使用转账方式结算；属于政府采购事

项的，仍按原程序办理结算支付；除上述情况外，因特殊原因，

确实不能使用公务卡结算的，应说明理由并由部门领导签字后，

经财务审批方能报销，学校不再办理借款业务（对公账户转账及

特殊事项除外）。 

四、公务卡结算报销方式的基本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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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进行公务支出刷卡消费：教职工因公务支出需要，根据银

行信用卡的受理条件和要求，先行以个人名义进行信用卡刷卡消

费，公务卡消费必须同时取得本人消费签名的银行卡签购单（即

POS 单）、消费发票和销售货物清单或超市收银清单，这是证明

公务卡消费信息和有关发票真实性的必要凭证；如通过网银、支

付宝、快捷支付等网上支付方式进行支付的，应拨打公务卡背面

列示的网上银行电话索要授权码。在公务刷卡消费尚未审核报销

之前，委托公务刷卡行为仍属个人消费行为。 

2.按现行财务制度审核报销：所有公务支出刷卡消费必须使

用符合规定的报销凭证、银行卡签购单（即 POS 单，网上支付的

在报销单上注明授权码）和销售货物清单，按现行财务报销制度

规定核准后报销。 

相关信息系统的具体操作：学校财务人员登陆国库执行系统，

查询经审核同意报销的刷卡信息，实现代理银行信息系统与国库

执行系统联网对接，生成《财政授权支付凭证》和《财政授权支

付明细信息清单》，实现报销还款到个人信用卡的相关操作。因

财政授权支付流转程序，报销还款需 2-7 天左右时间到账，持卡

人必须在规定的透支免息期内（银行记账日至发卡行规定的到期

还款日之间的期限）办理报销手续，如因种种原因不能在到期还

款日前及时报销的，请务必先自行垫付还款，以免产生罚息等不

良后果。 

五、公务卡允许用于个人消费支出，但同时明确个人消费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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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不得办理财务报销；相应的，学校财务部门也不能查询公务卡

中的私人消费信息。当同时进行公务消费和个人消费时，请分开

刷卡，分别取得各自的发票、银联小票和销售货物清单。 

六、推行公务卡管理后，现有的财务报销要求和审批程序不

变。 

七、若公务卡丢失，请及时致电发卡行客户服务热线办理挂

失手续，如未及时挂失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持卡人个人承担。公务

卡挂失后可向发卡行申请补办新卡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 池 学 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3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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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池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3月 24日印发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